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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东莞市镇际联网路 29 号路工程 
安全生产情况的通报 

 

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、园区管委会），市城建工程管理局、

市公路事务中心、市道路建设中心，市交投集团、东实集团，

各有关单位： 

近期我局组织开展了 2019 年在建公路工程“平安工地”抽

查及岁末年初安全生产检查，发现镇际联网路 29 号路工程部分

参建单位安全生产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，施工现场存在较多安

全隐患等问题，现对该项目进行全市通报，有关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检查发现存在的问题 

（一）建设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力度不足。该项目建设单位

为东莞粤海银瓶开发建设有限公司。在工程实施过程中，未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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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计划，未督促监理单位履行审核、跟踪问

题整改落实的责任。 

（二）监理单位未按规范实施安全监理，履职不到位。该

项目监理单位为长沙中核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。该公司在项

目实施过程中，对施工单位专项方案审批把关不严，对部分施

工专项方案未进行审批或分析评价及对“平安工地”自评材料

审查不认真，对施工现场安全监管不到位。 

（三）施工单位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。该项目施

工单位为广东冠粤路桥有限公司，施工过程中，主要存在如下

问题： 

1.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。如未按要求签订安全生产责

任书，未组织安全生产责任考核，未召开安全生产领导小组会

议。 

2.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台帐不完善。如未制定分包管理制

度，未建立项目部管理人员台帐，未建立安全技术交底台帐，

未建立安全生产费用使用台帐，部分班组人员未登记入册等。 

3.安全隐患治理不落实。安全生产检查频次不足，未及时

更新隐患台帐。 

4.特种设备缺乏监管，未按要求进行监督检验及办理安装

告知和使用告知手续，无日常检查、维修保养记录，未按“一

机一档”保管龙门吊档案。 

5.临建和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严重缺失。工人安全意识淡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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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临水作业未穿着救生衣，未正确佩戴安全帽等；施工作业安

全措施不足，如临边防护措施不足、上下梯道简易不安全等;

安全隐患突出，如临时用电不规范、门式起重机无限位装置、

氧气瓶、乙炔瓶摆放不规范等。 

二、处理意见 

鉴于镇际联网路 29 号路工程存在上述安全隐患，为进一步

规范交通建设市场工程安全生产管理，经研究决定： 

（一）责令镇际联网路 29 号路第一合同段施工单位马上进

行停工整改，整改满足安全生产条件后，由建设单位组织监理

单位进行复查验收合格后才能复工。建设单位将有关整改情况

书面报送属地建设项目安全监管部门，同时抄送我局。 

（二）对施工单位广东冠粤路桥有限公司和监理单位长沙

中核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予以全市通报批评，其不良行为列

入信用记录，在我市公路工程施工监理企业信用评价工作中进

行相应扣分处理。同时对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广东冠粤路桥有

限公司项目经理吴卫明及长沙中核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项目

总监曹国辉进行全市通报批评，其不良行为列入个人信用记录。 

三、有关要求 

各交通建设工程项目参建单位应以此为戒，吸取教训，举

一反三，按照法律、法规、规范、平安工地建设及有关技术标

准、设计文件和合同要求，严格履行工程质量安全管理主体责

任。继续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集中整治，有效开展安全生产隐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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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突出问题排查治理，强化重大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和化解，确

保我市交通工程建设安全生产形势稳定。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

办事处、园区管委会）公路建设监管单位要履行安全监管职责，

加强对监管的公路工程监督检查，督促参建单位认真做好施工

安全管理工作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莞市交通运输局 

2020年1月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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